附件6

上党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十四五”土壤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切实加强我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工作目标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为建设“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丽上党而努力。
二、工作任务 

（一）加强耕地污染源头控制 
1.严格控制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 
在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区域、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集中区域，试点执行《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颗粒物和镉等重点重金属特别排放限值。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有关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排放镉等有毒有害大气、水污染物的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纳入大气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涉镉等重金属排放企业，试行对大气污染物中的颗粒物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实现自动监测，以监测数据核算颗粒物等排放量。全面排查涉镉等重金属排放企业，动态更新污染源整治清单。（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发改科技局） 
2.整治历史遗留固体废物 
以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集中区域周边的矿区为重点，全面排查矿区无序堆存的历史遗留废物，制定整治方案，分阶段治理，逐步消除存量，2022 年底，完成首批排查任务并编制治理方案。优先对周边及下游耕地土壤污染较重地区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有效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途径。（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工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负责配合）
3.开展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 
以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区域为重点，兼顾粮食主产区，对影响土壤环境质量的输入输出因素开展长期观测。选择一批耕地镉等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的地区，开展集中连片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途径识别和污染源头追溯。（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配合）
（二）深入实施耕地分类管理 
4.切实加大保护力度 
依法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规划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加强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管，从严查处向农田施用重金属不达标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行为。（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配合） 
5.全面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 
要结合我区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有针对性的制定并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落实品种替代、水肥调控、生理阻隔、土壤调理等安全利用技术措施，分区分类建立完善安全利用技术库和农作物种植推荐清单，巩固提高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成效。鼓励对严格管控类耕地按规定采取种植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加强粮食收储和流通环节监管，杜绝重金属超标粮食进入口粮市场。（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发改科技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负责落实） 
6.动态调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结果等，动态调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调整结果经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报送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并将清单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地复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自然资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负责落实）

（三）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7.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 
以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的地块为重点，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对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潜在高风险地块中的地块，开展进一步调查和风险评估。鼓励因地制宜适当提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化解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与土地开发进度之间的矛盾。及时将注销、撤销排污许可证企业纳入监管视野，防止腾退地块游离于监管之外。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依法作为不动产登记资料送交区不动产交易中心，并报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备案。强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管理和监管，探索建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等报告抽查机制。（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 区自然资源局）
8.因地制宜严格污染地块用地准入 
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并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区自然资源局对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不得办理土地征收、收回、收购、土地供应以及改变土地用途等手续。依法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风险评估而未开展或尚未完成的地块，以及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地块，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得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行政审批局、区住建局）
9.优化土地开发和使用时序 
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批开发的，以及污染地块周边土地开发的，要优化开发时序，防止污染土壤及其后续风险管控和修复影响周边拟入住敏感人群。原则上，居住、学校、养老机构等用地应在毗邻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完成后再投入使用。（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住建局） 
（四）有序推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 
10.明确风险管控与修复重点 
以用途变更为“一住两公”的污染地块为重点，依法开展风险管控与修复。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等专项行动遗留地块为重点，对暂不开发利用的，加强风险管控。以化工行业企业为重点，鼓励绿色低碳修复。（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自然资源局） 
11.从业单位和个人信用管理 
依法将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执业情况和违法行为记入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鼓励社会选择水平高、信用好的单位，推动从业单位提高水平和能力。（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发改科技局） 
（五）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

12.积极争取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我区2022年积极组织申报中央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确保仝家岭污染地块修复项目入库。（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工信局） 
（六）严格监管执法 
13.加强土壤环境日常监管执法 
将土壤环境污染作为环境执法的重要内容，依法查处污染物随意倾倒、填埋，受污染土壤随意处置等破坏土壤环境的行为。依法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全过程监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执法，严厉打击污染地块违法违规再开发利用行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重点交流执法工作动态，研究分析违法犯罪形势和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通报举报线索、线索核查、案件办理反馈等情况，对重大案件进行会商，必要时可以进行联合调查。有关行政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可以适用行政拘留或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市公安局上党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配合提供相关线索） 
14.开展重点建设用地违规开发利用清零行动 
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梳理行政区域内2021年以来涉及“一住两公”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以及依法依规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情况，对发现的违规开发利用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落实责任，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到位。（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自然资源局） 
15.开展土壤污染法专项执法行动 
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以重点建设用地是否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是否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责任等土壤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土壤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区自然资源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本行动计划明确的职责分工和重点任务，进一步细化推进措施和时间节点，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同时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二）强化资金保障 
加大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投入，探索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为加强全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资金保障。 
（三）推进信息公开 
我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及时公布土壤环境监管信息。重点监管企业要依据国家环境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做好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加强宣传培训 
加强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和社会大众的普法宣传，采取网络媒体、新闻报纸、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广泛宣传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不断提高企业和社会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举办土壤环境管理和技术能力培训班，加强技术交流合作，努力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监测执法人员的能力水平。 
（五）强化考核督察 
将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问题等土壤环境安全突出问题纳入区委区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考核，对重点任务进展严重滞后、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土壤环境风险隐患较重的乡镇和企业，组织开展约谈或督办，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